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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

(江渝财富天添金系列)补充协议三

合同编号：渝农商理财-宁波银行 2021 年第 01 号-补 3

甲方：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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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甲方、乙方双方已签署了《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

(江渝财富天添金系列)》（合同编号：渝农商理财-宁波银行 2021 年第 01 号）（简

称“托管协议”）、《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江渝财富天添

金系列)补充协议一》（合同编号：渝农商理财-宁波银行 2021 年第 01 号-补 1）

（简称为“补充协议一”）、《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江渝

财富天添金系列)补充协议二》（合同编号：渝农商理财-宁波银行 2021 年第 01

号-补 2）（简称为“补充协议二”），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

就托管协议订立《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江渝财富天添金

系列)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为“补充协议三”），约定如下：

一、托管协议第六章 6.2 节增加 6.2.7 投资于银行存款的资金清算交收：

“6.2.7 投资于银行存款的资金清算交收

6.2.7.1 活期存款的清算安排

产品资产投资活期存款，甲方需在存款行开立存款账户，该账户需预留甲方、

乙方双方印鉴。甲方应与存款行签订存款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该存款

协议作为划款指令附件，该存款协议中必须包含如下明确意思表示：“该账户仅

能向托管账户划付资金，不得划入其他任何账户，也不能用作其他任何用途，不

能提现。支取方式仅为网银支取，应当由乙方保管网银复核 U-key，经乙方复核

才可支取。如甲方需进行网银变更、挂失等操作，需经乙方同意”。如存款协议

中未体现前述意思表示，乙方有权拒绝执行存款投资的划款指令。本补充协议所

称的活期存款仅在存款行的存款账户和乙方的托管账户中进行划转。

产品支取活期存款时，甲方开通存款行网上银行，托管账户为存款账户的唯

一定向支付账户，甲方保管网银经办 U-key，乙方保管网银复核 U-key。甲方负

责以理财产品名义在存款银行开立网银 UKEY，并负责在出款前将网银复核 UKEY

移交至乙方保管和使用。甲乙双方需当面双人进行交接，并由监交人监交，双方

建立移交台账（附件 1）。甲方通过网银经办发起活期存款提取并将指令发送给

乙方，乙方在网银端执行复核操作，并将存款划至托管账户。如甲方需进行网银

变更、挂失等操作，需经乙方同意。

甲方需在存款银行开通存款账户网银查询功能，并将存款账户网银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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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ey 交由乙方保管。乙方有权不定期通过存款行网银查询核对活期账户余额

（拟半月一次），确保活期存款资金安全。

6.2.7.2 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的清算安排

甲方存放他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应与存款银行签署《存款协议书》，约定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作为划款指令附件；如存款行确实不提供上述存款协

议的，甲方需提供办理相应存款、存单业务的佐证材料作为划款指令附件。存款

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明确存款的类型、期限、利率、金额、账号、对账方式、支取方式、

账户管理、存款证实书（如有）的开具及使用等细则；

（2）定期存款协议中应约定提前支取条款，明确提前支取的手续和利息计

算；

（3）本息兑付的回款路径与托管理财产品在乙方开立的理财产品托管账户

信息一致；

（4）确认预留印鉴信息包含乙方信息，对于变更预留印鉴，甲方需征得托

管行书面确认；

（5）对于存期超过 3个月的存款，应约定存款行至少每季度向乙方指定联

系人或邮箱发送对账单。

《存款协议书》中必须有如下明确意思表示：“存款证实书（或存单）不得

以任何方式被质押，并不得用于转让和背书；本息到期归还或提前支取的所有款

项必须划至托管账户（明确户名、开户行、账号等），不得划入其他任何账户”。

如相关存款协议中未体现前述条款，乙方有权拒绝定期存款投资的划款指令。存

款机构开立的银行账户，其预留印鉴必须有一枚乙方的监管人印章。甲方资金划

付当日，甲方应责成存款银行传真或邮件一份存款证实书（如有）复印件至乙方

指定联系人并确认收妥，存款证实书（如有）正本由甲方保存。

二、《补充协议三》作为《托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托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托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终止时，本协

议自动终止。

三、合同当事人签署的《托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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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协议三》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三》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三》

未予变更的条款，仍按《托管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约定执

行。

四、如果法律法规、监管规则或细则发布或变更导致《托管协议》、《补充

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及本《补充协议三》不符合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的，

各方当事人同意另行协商处理方式。

六、本《补充协议三》经甲、乙两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贰份，合同当事人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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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托管协议(江渝财富天添

金系列)补充协议三》签字页）

甲方：渝农商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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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渝农商理财-宁波银行理财产品重要物品移交台账

移交日

期

物品名称 物品标识 交出方（双

人签字）

接收方（双人签

字）

监交人（签字）


